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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住宿生參加夜間校外活動申請表 
 

學         號 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別 姓               名

 科      專     年     班     號  

活 動 名 稱 活 動 聯 絡 電 話

  

活 動 地 點 （ 或 地 址 ）

 

活 動 期 限 活 動 時 間

  年   月   日 至   年   月   日止    時   分 至    時   分 

檢 附 證 件 返 校 時 間

 時      分 (由生輔組/學務組填寫) 

家長意見 

 

 

簽名蓋章： 

※注意事項※ 
壹、一般規定： 
一、每週一至週四夜間需至校外參加活動者，應檢附家長同意書及活動相關證明向學

務處生輔組（學務組）提出申請。 
二、參加校外活動須考量到安全性及合法性，並且以不影響到課業為前提。 
三、住宿生參加校外活動應依規定完成申請程序，並於留宿規定時間內返校點名，不

得逾時晚歸。 
四、住宿生申請參加夜間校外活動時，得穿著便服，進出學校應隨身攜帶學生證，並

配合進出校門時之查驗。 
貳、逾時返校者懲處： 
一、第 1 次：登記並通知家長。 
二、第 2 次：核記申誡 1 或 2 支並通知家長。 
三、第 3 次：核記小過 1 或 2 支並通知家長。（下學期不得申請住宿） 

 

學生閱後簽名： 

導師 舍務老師 教官 
生輔組長 

（學務組長） 

學務主任 

（分部主任） 

  

 

   


